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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診者與醫療機構還是醫師成⽴醫療契約？醫療契約的權利義務內容為
何？

⽂:周吉麒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健康‧醫療‧銀髮族 ‧ 2022-12-08

案例

A因腹痛⽽⾄B醫院就醫。由C醫師看診後，認為A有罹患消化性潰瘍的可能。C醫師向A詳細說明病情後，
開⽴檢驗單，先做⾎液常規檢驗，並安排次⽇進⾏內視鏡檢查。C醫師隨後開藥物的處⽅給A，並說明這些
藥物的服⽤⽅法、可能的副作⽤等訊息。A抽完⾎、取完藥後回家，等待次⽇進⼀步檢查[1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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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醫療契約的性質

醫療契約是醫療需求者（求診者）與醫療提供者間訂⽴，以疾病診斷、治療為給付內容的勞務契約。我國勞務
契約主要有僱傭契約、承攬契約與委任契約三者。我國實務與學者多認為醫療契約係屬委任契約或類似委任契
約之無名契約。因此，若醫療提供者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，致求診者受有損害，求診者得依⺠法第544條以
及⺠法債編總論債務不履⾏規定，請求損害賠償[1]。

就醫療契約的內涵⽽⾔，由於醫學具有不確定性及⾼度專業性，每位求診者對於相同醫療⾏為，反應未必相
同。在醫療過程中，常有許多突發狀況，許多醫療處置經常無法預先確定，因此學者多認為⼀般醫療契約之醫
療提供者並⾮負擔以實現特定結果為內容之「結果債務」，⽽係負擔提供醫療給付⾏為的「⽅法債務」[2]，亦
即醫師基於醫療契約，並未對求診者承諾「治癒疾病」，⽽是承諾「依其良知、注意及科學既存知識」，以從
事「治療疾病」之⾏為。醫療提供者提供之醫療給付債務，係依據治療當時的臨床醫療⽔準⽽決定，負擔提供
善理管理⼈的醫療給付義務，無法擔保治癒病⼈的醫療結果必定發⽣[3]。

⼆、醫療契約的成⽴

   本案例改寫⾃薛瑞元醫師⽂章內案例。薛瑞元（2004），〈醫療契約與告知義務〉，《⽉旦法學雜
誌》，112期，⾴3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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⽬前臺灣的醫師有接近三分之⼆受僱於醫療機構，締結醫療契約的當事⼈通常不會是提供治療的醫師本⼈，⽽
是醫療機構[4]。醫療契約通常存在於求診者與醫療機構之間，實際診療之醫師僅為醫療機構的履⾏輔助
⼈[5]。

醫院或診所掛牌營業，是引誘求診者來締結醫療契約，此時契約尚未成⽴；求診者到醫院掛號，表⽰求診者欲
與醫療機構締結醫療契約的意思；待掛號完成，求診者與醫療機構之間，才成⽴醫療契約[6]。⽽在現代醫療實
務上所使⽤的電話語⾳或網路掛號⽅式，在電⼦訊號呈現掛號成功時，亦應認為醫療契約已經成⽴，⾄於醫師
是否檢視該訊息，則無關重要[7]。醫療契約成⽴後，醫療機構就有依醫療契約內容，提供醫療服務的義務。

在上述案例中，B醫院委任C醫師來診療與B醫院成⽴醫療契約者[8]。因此A與B醫院成⽴醫療契約，C醫師是B
醫院的履⾏輔助⼈，由C醫師來履⾏契約內容予A。C醫師診斷A的⾝體情形、進⾏抽⾎檢查、開⽴藥物處⽅及
次⽇進⾏內視鏡檢查，均是基於A與B間之醫療契約⽽為的醫療給付⾏為（圖1）。

圖1 醫療法律關係圖
資料來源：作者⾃製

三、醫療契約的內容

醫療契約的發⽣，通常是求診者因⾝體疾病、傷害或殘缺，需要醫師運⽤專業知識與技術經驗施以治療、矯正
或預防，以治癒求診者⾝體的疾病或殘缺。因此醫師正確診斷求診者的疾病，並施以適當的治療，就是醫療契
約中最重要的主給付義務（診療義務）。

但醫療契約的義務，除了有主給付義務外，還有從給付義務、附隨義務以及後契約義務[9]。醫療契約的義務內
涵是為確保求診者的履⾏利益能獲得最⼤滿⾜，並使求診者的固有利益亦獲得保護與照顧。

在醫療契約中，無論是主給付義務、從給付義務、附隨義務或是後契約義務，均圍繞著醫療⾏為，並以求診者
的⽣命、⾝體、健康以及⾃主決定[10]為核⼼，使求診者獲得保護、照顧以及最⼤的滿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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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依當事⼈之約定或契約之性質，債務⼈如果僅承諾利⽤各種可能的⼿段或⽅法，或盡其最⼤可能之注意，
以完成特定契約⽬的或實現特定契約結果，但未承諾必定完成該特定或實現該特定結果時，債務⼈所負之
契約義務，是⼀種「⽅法債務」（例如委任契約）。反之，債務⼈如果承諾必定完成特定契約⽬的或實現
特定契約結果時，債務⼈所負之契約債務，是⼀種「結果債務」（例如買賣契約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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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負同⼀責任。但當事⼈另有訂定者，不在此限。」條⽂中所說的「代理⼈或使⽤⼈」，學說理論上統稱
為「履⾏輔助⼈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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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陳聰富，前揭註3，⾴17。[6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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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⺠法第528條：「稱委任者，謂當事⼈約定，⼀⽅委託他⽅處理事務，他⽅允為處理之契約。」[8]

   醫療契約的主給付義務有醫療處置義務、藥品設備健全義務，從給付義務有轉診義務、病歷記載及提供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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